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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实施医疗机构药品零差率与相关补偿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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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标：实证研究药品加价率下降后，医院经济运行及医药费用的变化，并提出实行药品零差率相
关补偿政策。资料与方法：对上海市医疗机构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财务报表数据（含复旦附属医疗机构）进行定量
分析。结果：实证研究表明，２００６年实施控制药品加价率政策后，上海市医疗机构的药品加价率从３３％下降
至１７％；药品收入仍然是医疗机构主要的收入来源；随着药品收支结余的减少，有３７％的医疗机构出现了亏
损；医药费用并没有因药品加价率的降低而减少；若实行药品零差率政策，上海市医疗机构每年所需补偿约３０
亿元；经测算，不同补偿渠道的补偿结果将会对患者医药费用产生不同影响。建议：实行药品零差率后应采用

综合补偿模式，通过政府财政出一点、医疗保险分担一点、药事服务收费补一点和医疗服务价格调一点，建立

医疗机构主动合理控制药品费用的长效机制，既维护医院的正常运行，又减轻患者就医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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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公立医疗机构主要有财政补助、医疗收费、

药品收益三个补偿渠道。政府财政补助的力度无法

完全满足公立医疗机构在市场上生存发展的需要，

医疗服务收费限于政府定价的制约，价格总体偏低，

医院只得从药品收益中获得补偿。１９５４年国家出台

了医院药品顺加作价政策，期望药品的加成收入能

补充医院经费的不足。
［１］１９８９年我国政府对公立医

疗机构实行“定额投入、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政

策，再次明确规定允许公立医疗机构销售药品时加

价１５％～２０％作为补偿，１９８４—１９９４年，全国医疗机

构的药品收入上升了５．６倍，１９９４年药品收入占医

疗机构业务收入的比例达到５５．３％。［２３］药品加成收

入成为医院的主要经济补偿来源，用于弥补医疗服

务收费不足和医院发展所需资金，由此引发了“以药

养医”等一系列问题。
［４］
党的十七大之后，在强调医

疗领域的政府责任，改变“以药养医”现状的政策取

向下，医院药品顺加作价办法改革试点工作也已展

开。２００１年以来，中央和上海市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特别是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部委

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

秩序的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９１２号）文件，要求县

及县以上医疗机构销售药品，要严格执行以实际购

进价为基础，顺加不超过１５％的加价率作价的规定，

中药饮片加价率原则上应控制在２５％以内，以遏制

医院药品费用和药品收入比重的过快增长。
［５］

药品加价政策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

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切断医务人员收入与业务收入

（主要是药品收入）的直接联系，避免公立医院和医

务人员的趋利倾向，强调恢复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

性质，从而降低医药费用，减轻病人负担。而这一政

策对于医疗机构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对减

轻病人负担能否起到作用，相应的合理补偿机制如

何建立，如何补偿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等

一系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新医改方案指出

要推进医药分开，积极探索多种有效方式逐步改革

以药补医机制，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

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

政补助两个渠道。
［６］
因此，为全面落实新医改方案，

本文实证分析降低药品零加价率对医疗机构经济运

行及医药费用的影响，并定量测算实行药品零差率

后，不同补偿渠道下的补偿结果，在此基础上探索综

合补偿模式，既保证医疗机构正常运转，又减轻患者

经济负担。

１药品加价率及医院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分析

１．１药品加价率状况分析

在前文介绍的各项政策影响下，图 １显示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医疗机构药品加价率的变化情

况，２００１年全市药品加价率为３３．２％，２００２年略有

下降，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保持增长，恢复到 ３３．４％的水

平，但是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

是２００７年的降幅较大，下降了９．５％，２００８年下降

到１７％左右。结合２１世纪以来改革药品加价率政

策出台的时间节点，实证研究表明药品加价率控制

政策正发挥作用，上海市医疗机构的药品加价率从

３３．４％下降至１７．３％，降幅明显。药品加成收入是

医院重要的补偿渠道，药品加价率的大幅度下降必

然会影响医院的经济运行。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医疗机构

药品加价率变化趋势图

１．２医疗机构经济运行情况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医疗机构的收入结构变

化如图２所示，财政补助收入构成呈上升趋势，但是

占总收入比例仍较低（低于８％）；药品收入在医疗机

构业务收入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高于医疗收入的比

重，药品收入除了２００６年略有下降外，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

年均有所上升，２００８年医疗收入构成比药品收入低

近５％。其他收入自２００４年大幅下降后，在总收入

中的比重保持在２．５％左右。可见，降低药品加价率

的政策并没有改善医院医疗和药品收入的结构，药

品收入仍然是医疗机构主要的收入来源。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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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财政补助收入中不包括专项补助经费，下同。

图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医疗机构收入构成情况

从支出构成来看，医疗支出一直是医疗机构的

主要支出，其构成超过５５％，但逐年有所下降；随着

药品收入比例的增加，药品支出比例逐年有所上升

（图３）。

图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医疗机构支出构成情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医疗机构药品加价

率有大幅下降，但药品收入和药品支出的构成比例

反而有所上升，这有悖政策降低药品费用的初衷。

进一步分析药品收支结余的变化及对总收支结余的

影响发现，在 ２００７年随着药品加价率的大幅度下
降，药品收支结余率也下降到１０％以下，到２００８年
药品收支结余率只有７．８１％。同时，２００７年开始出
现总体收支亏损，２００８年仍然维持亏损局面，出现亏
损单位的数量占总机构数的比例在２００７年显著增
加，达４５．１３％，２００８年有所减少，但仍有３７．４４％的
医疗机构出现亏损（表１）。

近年来，各医疗机构的医疗收入逐年增长，医疗

支出也同步增加，医疗亏损扩大。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医
疗收入、财政经常性补助、药品收支结余以及其他收

支结余对医疗支出的补偿情况如表２所示。医疗收
入一直就不足以补偿医疗支出，最高只能补偿到

８０％的水平，其余２０％需要财政补助及药品收支结
余补偿；２００６年以前，药品收支结余可以补偿
１２％～１４％的医疗支出，虽然经常性财政补助仅占

医疗支出的１０％，但总体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各补
偿渠道占医疗支出比重的合计数超过１００％）。２００７
年，在药品加价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虽然药品收入

仍然在增长，但是药品收支结余减少，占医疗支出的

比重仅为７％，无法弥补医疗收支亏损的局面（各补
偿渠道占医疗支出比重的合计数小于１００％），２００８
年情况仍未好转。

表１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医疗机构收支结余分析表

年份
药品收支

结余率（％）
总收支

结余率（％）
总体亏

损面（％）

２００３ １５．８４ ４．５５ １８．６８

２００４ １７．２３ ５．２９ １４．８９

２００５ １７．１５ ４．５９ １３．１４

２００６ １５．６１ ３．７６ ２３．６１

２００７ ９．２５ －０．４４ ４５．１３

２００８ ７．８１ －０．０３ ３７．４４

注：药品收支结余＝（药品收入－药品支出）／药品收入×１００％
总收支结余率＝（收入总计－支出总计）／收入总计×１００％
总体亏损面＝出现亏损的医疗机构数／医疗机构总数×１００％

表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支出补偿情况

年度

医疗收入

占医疗支

出的比重

（％）

药品收支

结余占医

疗支出的

比重（％）

其他收支

结余占医

疗支出的

比重（％）

财政经常

补助占医

疗支出的

比重（％）

合计

（％）

２００３ ７８．１９ １２．９５ ６．６８ １０．２９ １０１．４２

２００４ ８１．５７ １４．５２ ４．０５ ９．４３ １０５．５１

２００５ ８０．８７ １４．０７ ３．４２ ９．７９ １０４．７２

２００６ ７８．３７ １２．６７ ３．０６ １２．５５ １０３．５９

２００７ ７７．１０ ７．４１ ３．０５ １１．６９ ９６．１９

２００８ ７５．８８ ６．５７ ３．２５ １４．２４ ９６．６９

１．３医药费用变化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间，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

用均呈现逐年上涨趋势。２００７年实行控制药品加

价率的政策后，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均未

降低，其中次均门诊费用年增长情况较前两年有所

减少，而次均住院费用增长明显。次均门诊费用中

药品所占比例并未降低。次均住院费用近两年增

长较快，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增长率达到了 １０％，其中

医疗费用和药品费用均有所增长，药品费用增长

快于医疗费用的增长。因此，医药费用并没有因

药品加价率的降低而减少，患者并没有得到实惠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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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次均医药费用情况表（元）

年　　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次均门诊费用 １３８．５４ １５８．４６ １６７．１６ １６６．６７ １６７．２８ １７４．９１

其中：医疗费用 ５４．９７ ６２．７８ ６６．３１ ６５．７５ ６５．７８ ６６．２７

　　 药品费用 ８３．５７ ９５．６８ １００．８４ １００．９２ １０１．５１ １０８．６５

次均住院费用 ６１２６．５６ ７０１４．４３ ７５２９．０８ ８２１２．０９ ８６１４．６１ ９５３３．０２

其中：医疗费用 ３０３０．８４ ３５３６．７７ ４７５７．０４ ５１１２．８６ ５３５２．７２ ５７５７．５０

　　 药品费用 ３０９５．７１ ３４７７．６６ ２７７２．０５ ３０９９．２３ ３２６１．８９ ３７７５．５１

１．４上海市试行药品零差率政策情况

根据上海市政府２００８年的重点工作安排，上海
市卫生局会同市财政局和市医保局联合制定下发了

《关于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基本药品零差

率的试行意见》（沪卫基层［２００８］１１号），在基层单

位推荐、两轮专家遴选和论证的基础上，选取了１６６

种基本常用药品试行零差率，让利给社区居民，差额

部分由医保基金和区级政府财政给予补足，并于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正式实施。１６６种药品与《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３０７种药品有９０种药品重合。

表４显示了该政策实施一年后各项经济指标的

变化，一级医疗机构药品加成率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７．４％

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４．１％。药品加成收入下降了约
３３５０万元，占上年的 ４．５％。药品收支结余率较
２００８年有所减少，由于财政补助投入的增加，使得总

体收支平衡。从次均医药费用来看，次均门诊费用

略有降低，次均住院费用增长了９．６％，两者的药品

费用均没有降低。

表４　一级医疗机构试行药品零差率政策后各项指标变化

指　　标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药品加成收入（万元） ７４３０６．２ ７０９５６．５

药品加成率（％） １７．４ １４．１

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１２．９ １３．６

总体收支结余率（％） －０．１ ０．３

药品收支结余率（％） ９．１ ７．１

次均门诊费用（元） １０９．７ １０９．０

　其中：药品费用（元） ８３．６ ８３．８

次均住院费用（元） ４８８３．２ ５３５２．１

　其中：药品费用（元） ２２４０．６ ２４９３．６

２实施药品零差率后公立医疗机构补偿模式
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单纯降低药品加价率

政策无法达到控制药品费用的目的，反而影响了医

疗机构的经济运行。因此，我们建议降低药品加价

率政策必须与完善财政补助政策、调整医疗服务价

格、增设药事费、完善医保支付制度政策同步推进，

才可能实现政策目标。根据医疗机构财务报表数

据，根据近两年药品加成收入测算出的全市补偿总

额约为每年３０．５５亿元。在此基础上探索政府财政

拨款、医疗服务收费（包括药事服务费）以及医疗保

险等补偿渠道，进行定量测算分析。

２．１政府财政补偿

政府财政补偿是指是由政府财政专款补偿降低

药品加价率后医疗机构的损失。若实施药品零差

率，在医疗服务价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财政需每年

额外补助３０．５５亿元，是２００８年度财政补助收入经

常性经费的８９％，按２００８年次均费用计算，相当于

给每一门诊人次补贴１５．４元，给每一住院床日补贴

３３．５元。这种情况下，门诊患者医药费用负担下降

８．８％，住院患者医药费用负担下降５．６％。

２．２增设药事服务费补偿

新增药事服务费收费项目，内含医师处方与药

师调配的技术和服务费用，以及相关财物等的成本

与增值，如医院药品的准入、进出库、质检、购销、售

后跟踪服务等过程中的人工费、场地租金、水电费、

物资费、资金流转利息、药品耗损费、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费和药品储备费等。

药事服务收费水平有两种方式来确定，一是按

照处方金额提取药事服务费，另一种是按照处方量

（业务量）来测算。第一种方式实际是变相的药品加

价，因此本文不推荐。现按照门诊与住院业务量来

计算，若实施药品零差率，以药事服务费来补偿所有

的药品加成收入，则一次门诊需收药事服务费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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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每住院床日收取的药事服务费为３３．５元。在抵

消药品价格降低负面影响的同时，门诊与住院患者

医药费用负担均未变化。

２．３提高医疗服务价格补偿

一直以来医疗服务价格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成

本，导致“以药养医”的政策形成，医疗亏损成为所有

医疗机构的普遍现象。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国家发

改委、卫生部等部门发布的最新医改配套政策《改革

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意见》强调要改革医

疗卫生机构药品销售加成政策。按照“医药分开”的

要求，改革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逐步取消医疗机构销

售药品加成，要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在

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临床诊

疗、护理、手术以及其他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

的医疗服务的价格，同时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和

治疗价格，加强对植（介）入类等高值医疗器械价格

的监管。因此，通过提高医疗收入来补偿降低药品

加价率的损失，符合 “提高诊费降低药价”医改

方向。

若实施药品零差率，在财政不额外投入的情况

下，约需提高医疗收入３０．５５亿元，假设在业务量不

变的情况下，测算得医疗服务价格需在２００８年的水

平上提高１５．６８％，在抵消药品价格降低的作用下，

门诊患者医药费用负担下降２．９％，住院患者医药费

用负担上升３．８％。

２．４医疗保险补偿

根据医疗机构药品收入中各医保制度覆盖所占

比例，建议医保或合作医疗等医疗保障部门对医疗

机构药品费用仍按目前１５％加成后的价格给付，补

偿实行药品零差率后一部分药品收入损失，以缓解

财政补偿及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影响。

２．５综合补偿模式初探
２．５．１假设条件

一是按照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财政补助收入平均增

长率测算，政府财政补助增长额最多不超过 １２．５５

亿元。

二是假设补偿政策实施后医药费用结构，尤其

是用药量没有发生变化。

三是在药品加价率降低１７％（２００８年药品加价

率）后，次均门诊与住院药品费用相应降低，提高医

疗服务价格或提取药事服务费的程度必须保证门诊

与住院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与 ２００８年相比均不

增加。

２．５．２综合补偿模式

根据前述测算数据和假设条件，在实行药品零

差率的政策下，医疗机构按照药品加成收入每年需

补偿３０．５５亿元，假设医疗保险也按药品零差率价

格给付（即医疗保险不承担医疗机构药品零差率损

失）的情况下，综合考虑上海实际情况，建议财政补

助增加１２．４３亿元，医疗服务等收入（包括药事服务

费）增加１８．１２亿元予以补偿。即需设立药事服务

费每门诊收费１０．７５元，每住院床日收费２３．４元，该

情况下门诊患者医药费用负担降低３．６％，住院患者

医药费用负担降低２．３％；或提高９．３％的医疗服务

价格水平，该情况下门诊患者医药费用负担降低

５．３％，住院患者医药费用负担降低０．０１％。可见，

在不考虑医保补偿渠道的情况下，若财政补助补偿

１２．４３亿元，其余损失通过设立药事服务费或提高医

疗服务价格水平进行弥补，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没

有上升。鉴于各地医保费用占医药费用中比例差异

较大，在此难以估计一个总体比例进行测算，但仍建

议医保部门对医疗机构药品费用的给付标准仍按目

前１５％的药品加价率政策，补偿实行药品零差率后

一部分药品收入损失，如５０％左右，以缓解财政补偿

及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压力。

３讨论和建议

３．１降低药品加价率并未减轻患者疾病负担，医疗机

构经营状况却有所恶化

降低药品加价率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试图通

过降低医疗机构的药品加价率达到控制药品费用的

目的。然而，数据显示药品费用并没有因此下降，反

而在政策实施的第二年（２００８年）有较大反弹。原因

在于几乎所有医疗机构按照国家发改委统一公布的

药品价格销售药品，再按加价１５％后等于国家发改

委统一公布的药品价格确定进价价格。对医疗机构

来说，采取这样的方式可以尽可能减少自身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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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违背政策。因为进价越低，医疗机构１５％加价

后的差价越少。其结果是药品零售价格没有下降，

病人没有得益，医疗机构的药品差价减少，而医疗机

构减少的药品差价部分转为商业流通领域的利润，

增大了商业流通领域的利润空间。因此，降低药品

加价率政策后所谓的“以药补医”现象表面上好像减

轻了，但事实是医疗机构的药品收入总额和比重并

未降低，但其经营状况却有所恶化，只不过是药品差

价部分的既得利益由医疗机构部分转移到药品流通

和生产企业，而患者根本没有享受到该政策带来的

实惠。

３．２通过“四个一点”，建立控制药品费用的长效

机制

根据上述经费测算及利弊分析，我们认为在实

行药品零差率后的补偿模式应为综合补偿模式，并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的实

际情况区别对待。同时建议可先对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范围内的药品实行零差率政策，一段时间后，根据

实证评估确定是否在所有药品中实行零差率。

通过政府财政出一点、医疗保险分担一点、药事

服务收费补一点和医疗服务价格调一点，建立医疗

机构主动合理控制药品费用的长效机制，又维护医

院的正常运行，最终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３．３对医院具体补偿方式应与所要导向的目标直接

相关

无论是财政专项补偿还是医疗保险基金补偿，

均要考虑具体补偿方式所带来的影响。一种方式是

直接补偿、即缺多少、补多少，实事求是；另一种方式

是结合业务量的情况按补偿标准补偿。直接补偿方

式容易操作，但是对医生开大处方等行为没有任何

约束作用，与药品零差率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该

方式下，原来由老百姓承担的药品加成收入转嫁给

政府财政，不利于医疗机构合理用药、合理治疗。财

政或医保对医院补助的理想模式应该与补助所要导

向的目标直接相关，以体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

质，可尝试选择按照业务量再结合次均药费水平进

行补偿。根据药品零差率后，次均门诊和住院床日

药品费用损失额，确定财政补助标准，再设定药品费

用比重越低补偿系数越高的操作办法。同时医院间

补助分配的基本原则采用标杆法理论，即同类医院

可按平均值进行比较。这样既补偿了医疗机构由于

药品零差率造成的经济损失，又有助于形成医院主

动降低或控制药品费用的机制。

３．４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

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到社会平均水平一直是医

疗机构合理补偿模式的基础。要加强医疗机构内部

经济管理，推进医院全成本核算工作，以成本核算数

据为基础，为建立和完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财政补

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在明确成本的基础上，医疗

服务收费总体要向上调整，但也要予以分类管理。

对医疗服务提供者很难诱导过度需求的，如挂号诊

疗费、住院床位费、手术费应大幅度提高；而对于容

易受诱导而产生过度需求的，如有些检查、检验项目

就应下调收费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服务。医

疗服务价格调整与降低药品收益应同步，同时根据

有升有降的原则，不断调整医疗服务内部比价关系，

逐步提高技术劳务价格，降低大型医疗设备检查服

务价格。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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